
 

上海外国语大学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负责人驻所研究办法 

 

为保证我校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研究的顺利进行，产出高水平研究成

果，根据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关于加强和改进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管理工作的意见》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办公室《关

于认真做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管理工作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申请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者可以申请进驻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及外交事务研究

院、语言研究院、文学研究院从事所负责的项目研究。 

1、驻所研究申请人需为我校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第一负责人，或

由该项目第一负责人指定的项目主要负责人之一； 

2、驻所研究申请人所在部门为教学单位； 

3、所负责项目处于实施期间，且已按科研处要求完成该项目的二次

论证。 

4、申请时间不迟于该项目拟结项日期前 90 天。 



 

第二条、申请程序 

驻所研究申请人需填写《上海外国语大学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负责人

驻所研究申请书》，依次报所在院系、拟进驻研究院所、科研处、科

研主管校领导审批。 

驻所研究申请人申请获批后，应根据所承担项目制定详细的研究计划，

按照计划进行研究。 

 

第三条、驻所研究时间 

驻所研究期限一般为一个学期。 

 

第四条、驻所研究要求 

驻所研究人员 

1、应遵守其进驻研究所的各项规章制度，参加该研究所组织的学术

活动； 

2、驻所研究期间应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会； 

3、驻所研究期间不得继续承担教学任务； 



4、驻所研究结束时，应向所驻研究院所和原所在院、系提交一份驻

所研究工作总结报告。 

 

第五条、驻所研究人员待遇  

1、驻所研究人员驻所研究期间，原单位保留其人事关系、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 

2、如立项研究为青年项目，所进驻研究院所为项目承担人配备指导

教师； 

3、所进驻研究院所为驻所研究人员提供 

（1）办公场所； 

（2）计算机及相关设备使用权； 

（3）图书文献资料使用权。 

4、驻所研究人员完成驻所研究任务后，可以从项目配套经费中

提  取 50％作为奖励。 

 

第六条 驻所研究人员原单位待遇  

科研处向驻所研究人员原单位支付 2 万元经费补助。 



 

第七条、驻所研究人员所进驻研究所待遇 

各研究所每接收 1 名驻所研究人员，并提供相应的设施和指导，可以

在接收人员驻所研究结束后，向科研处申请 5000 元经费补助。 

 

第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科研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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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处 

         二 00 八年四月八

日                            

    

 


